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遷冊往百慕達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55）

修訂可交換債券之條款

建議修訂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四日，本公司、BPEA及Sharp Profit訂立第二份修訂契據，
以(i)修訂不可交換期，使可交換債券所附的交換權不可於發行日期開始至二零
二四年九月三十日（即發行日期起計第52個月最後一日）（包括該日）止期間行使；
(ii)修訂交換期，使可交換債券持有人將有權於不可交換期屆滿後之日開始至二
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即發行日期起計第55個月之最後一日）營業時間結束
止期間行使其附帶之交換權；及(iii)賦權BPEA透過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即
發行日期起計第52個月之最後一日）或之前給予本公司書面通知，以縮短交換期，
使交換期將至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即發行日期起計第53個月最後一日）營
業時間結束時結束。

除建議修訂外，可交換債券的所有其他主要條款維持不變。

背景資料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之公佈（「該公佈」），內容有關（其中
包括）本公司認購可交換債券，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二日之公佈，
內容有關修訂可交換債券之條款。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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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為認購人）與BPEA V Holding (5) Limited（前稱Baring Private Equity Asia V 

Holding (5) Limited）（「BPEA」）（為發行人）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就認購可交換
債券訂立認購協議，據此，可交換債券已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八日發行予Sharp 

Profit（即本公司之代名人）。根據可交換債券之原訂條款，(i)於可交換債券發行日
期（「發行日期」）起至發行日期起第28個月之最後一日為止（「不可交換期」）不得行
使可交換債券所附的交換權；及(ii)可交換債券持有人有權於發行日期起第29個月
之首日至發行日期起第31個月之最後一日（「交換期」）行使所附的交換權。

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二日，本公司、BPEA及Sharp Profit訂立第一份修訂契據，以(i)

修訂不可交換期，使可交換債券所附的交換權不可於發行日期開始至發行日期起
計第40個月最後一日期間行使；及(ii)修訂交換期，使可交換債券持有人將有權於
發行日期起第41個月之首日至發行日期起第43個月之最後一日止期間行使其附帶
之交換權。

截至本公佈日期，概無轉讓、交換、贖回或回購可交換債券（不論全部或部分）。

建議修訂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四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BPEA及Sharp Profit訂立第二份
修訂契據（「第二份修訂契據」），以(i)修訂不可交換期，使可交換債券所附的交換
權不可於發行日期開始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即發行日期起計第52個月最後
一日）（包括該日）止期間行使；(ii)修訂交換期，使可交換債券持有人將有權於不
可交換期屆滿後之日開始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即發行日期起計第55個
月之最後一日）營業時間結束止期間行使其附帶之交換權；及(iii)賦權BPEA透過
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即發行日期起計第52個月之最後一日）或之前給予本公
司書面通知，以縮短交換期，使交換期將至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即發行日
期起計第53個月最後一日）營業時間結束時結束（統稱「建議修訂」）。

除建議修訂外，可交換債券的所有其他主要條款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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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建議修訂之理由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城市供水、管道直飲水供應業務及環保
業務，當中包括提供污水處理及排水之經營及建設服務、固廢危廢業務、環衛和
水環境治理。

董事認為擁有更多時間考慮何時將康達集團的財務業績於本集團內合併入賬及保
留行使可交換債券之彈性實屬審慎之舉，使本公司能夠觀望康達集團的長遠表現，
從而確保在收購康達股份之前，康達集團的財務業績達到本公司滿意水平。

儘管共同董事於建議修訂中並無利益，惟基於良好企業管治以及考慮到本公司和
康達國際的共同董事，所有共同董事在批准第二份修訂契據及據此擬進行之交易
的董事會會議上均已放棄投票。董事（不包括已於批准第二份修訂契據之相關董
事會會議上放棄表決之該等共同董事）認為，建議修訂給予本公司更多時間及彈
性以管理其投資，因此，彼等認為第二份修訂契據之條款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
為公平合理，而建議修訂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中國水務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段傳良

香港，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四位執行董事，即段傳良先生、丁斌小姐、李中先生
及段林楠先生，四位非執行董事，即趙海虎先生、井上亮先生、王小沁小姐及劉
玉杰小姐，以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周錦榮先生、邵梓銘先生、何萍小姐及
周楠小姐。

* 僅供識別


